
附件 1： 

 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据《共青团中央

改革方案》《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《高校共青团“第二

课堂成绩单”制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》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

学校共青团改革实施细则》（丽师发〔2018〕4 号）等文件部

署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就学校开展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制

度，特制定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 

第一条  《办法》服务学校育人根本任务，将第二课堂

作为第一课堂的有机补充，从 2018 级学生开始，“第二课

堂成绩单”纳入学分管理同时作为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、用

人单位选人的重要凭证放入档案。 

第二条  《办法》所涉及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主要涵

盖思想成长、社会实践、志愿公益、创新创业、文体活动、

工作履历、技能特长及其他等 8 个方面。 

（1）“思想成长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党、入团情况，

学生参加党校、团校培训经历，学生参加思想引领类活动经



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2）“社会实践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“三下乡”社

会实践活动及其它实践活动的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3）“志愿公益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类助残支教、

无偿献血、社区服务、公益劳动、赛会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

的经历，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4）“创新创业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学术

科技、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，以及

发表的学术论文、出版的学术专著、取得的技术专利等。 

（5）“文艺体育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各类文艺

体育活动、社团活动和人文素养类活动的经历，以及获得的

相关荣誉。 

（6）“工作履历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在团学（含学生社

团）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、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，以及获

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7）“技能特长”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培训

活动的经历，取得语言、计算机、驾驶、职业资格证书，以

及获得的相关荣誉。 

（8）“其他”模块主要记载上述内容未包括的其他重要

活动经历或成果。 

第三条  第二课堂实行“3+X”模式，“3”是指思想成

长（2 学分）、社会实践（1 学分）、志愿公益（2 学分）等三



项均分别达到相应的学分要求，“X”是指在创新创业（2 学

分）、文体活动（2 学分）、工作履历（1 学分）、技能特长（2

学分）及其他（2 学分）等五个模块中累计获得 3 个学分。

《办法》要求必须获得 8 个学分方可毕业。 

第四条  第二课堂学分根据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活动积分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兑换，10

个积分兑换 1 个学分。每学年各项积分之和低于 30 分者，

不得参与该学年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。积分高于 100 分以上

者，按照不低于 5%比例授予优秀荣誉。 

第五条  学校成立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工作领导小组，

分管校团委的校领导任组长，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

长，校团委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科技处、宣传

部、各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各教学部负责人为成员。小组下设

办公室（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认证管理中心），办公室（管理

中心）设在校团委, 团委书记兼任办公室（管理中心）主任，

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、指导和监督等工作。 

各学院成立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工作领导小组，组

长由学院党总支书记担任，学院党总支副书记、团总支书记、

学生科长、辅导员为组员，组织实施、指导和监督学院“第

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工作。 

各团支部成立由辅导员、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 5-7 人组

成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工作小组，由辅导员任组长，



具体组织实施各班学生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的学分审定、公

示和上报工作。 

第六条 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依托团中央学校部全

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开发的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网络管理

系统（“到梦空间”）实时网上认证管理。第二课堂成绩的申

请于每年春季开学初，各学院进行个人申报及班级审核、学

院审核。在完成审核后，各学院于当年 5 月统一把申报材料

上交到校团委，团委完成复审认证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审核

认证后，各学院相关工作负责人完成登记、装入档案工作。 

第七条 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原则上每学年申报、

审核、认证一次。第二课堂成绩认证应在大学二年级前（包

括二年级）完成。 

第八条 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学分每学年审核认证完后，

将数据发放到各学院进行核对。学院应对学分数未达到规定

要求的学生予以重点关注，做好学分预警工作。 

第九条  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设计坚持以学生需求为中

心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，强调客观性、价值性、简便性，对

学生在第二课堂的表现进行权威认证，对学生表现出的综合

能力素质进行全面反映。名称统一为“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

校第二课堂成绩单”，并在显著位置体现团徽等共青团的标

识。如遇有国际交流及学校、学生和用人单位有特殊要求等

情况，可区别使用成绩单名称。 



第十条  凡弄虚作假申请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积分的学

生，一经发现取消该项目的积分，并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

相应的纪律处分。 

第十一条  凡《办法》中未涉及到、但需要予以确认积

分的项目可由学院上报校团委审核通过备案后进行认定。  

第十二条  本《办法》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本《办

法》由学校团委负责解释。 


